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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产评

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

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

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

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

的保证。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人、产权持有人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盖章或

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

性、合法性负责。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

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见。 

六、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

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

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告中

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

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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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项目名称：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力因精

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可收回价值资产评估项目 

二、委托人：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1）为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年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2）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四、产权持有人：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五、评估目的：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需对所涉及的

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可收回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

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六、经济行为：商誉减值测试 

七、评估对象：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

的可收回价值 

八、评估范围：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截至评估基准

日对应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九、价值类型：可收回价值 

十、评估基准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十一、评估方法：成本法 

十二、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在本报告所列示假设和限定条件下，经过分析

测算，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可收回价值为 5,767.15 万元 

十三、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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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正文“十二、特别事项说明” 

十四、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之经济行为有

效，并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资产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

一年内（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有效。当评估基准日后的委估资

产状况和外部市场出现重大变化，致使原评估结论失效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重新委托

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评估结

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同时提请评估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假设、

限制使用条件以及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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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单位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

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深圳市昌红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商

誉所在资产组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可收回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

如下： 

一、委托人、产权持有人和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概况 

（一）委托人 

1、委托人概况 

委托人名称：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昌红科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28543964T 名称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焕昌 

注册资本 5025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04-11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沙湖社区锦龙大道 3 号昌红科技公司 1 层至 3

层 

营业期限自 2001-04-11 营业期限至 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经营贸易和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模具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设备与房屋租赁（不含金

融租赁业务及其他限制项目）；熔喷布的研发与销售。，许可经营项

目是：非金属制品模具加工、制造；塑料制品、模具、五金制造（以

上项目不含限制项目）；消费性电子产品的生产加工；熔喷布的生产。 

（二）产权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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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权持有人概况 

产权持有人名称：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因精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667805093W 名称 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 李焕昌 

注册资本 6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10-30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叶旺路 59 号 

营业期限自 2007-10-30  营业期限至 2027-10-29 

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医疗器械、实验室仪器设备与耗材（具体项目详见许可证）；塑料

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

品、易制毒化学品）、橡胶制品批发零售；从事医疗、生物医药科技、生命科

学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件开发与销售；自

有房屋租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产权持有人股权结构及历史沿革 

（1）力因精准成立  

上海科华检验医学产品有限公司（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前身，以下

简称“科华检验”），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自然人朱德新和沈育能共同出资组

建，于 2007 年 10 月 30 日批准设立，注册资本 2500.00 万元，实收资本 1500.00 万元。

上述资本金已由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07]第 2090 号）

验证。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1050.00 万元，占 70%股权；朱

德新以货币形式出资 375.00 万元，占 25%股权；沈育能以货币形式出资 75.00 万元，占

5%股权。 

（2）2009 年增资 

2009 年 11 月 30 日，各股东按照科华检验章程进行第二次出资，共计人民币 1000.00

万元，并经上海新高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新高信财审验字（2009）

第 1236 号）验证。增资完成后，科华检验实收资本 2500.00 万元，其中上海科华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 1750.00 万元，占 70%股权；朱德新以货币形式出资

625.00 万元，占 25%股权；沈育能以货币形式出资 125.00 万元，占 5%股权。 

（3）2011 年增资 

2011 年 11 月，根据科华检验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科华检验新增注册

资本 1500.00 万元，同时新增张平等 13 位自然人股东。此次增资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6.50%，朱德新持股 20.00%，沈育能持股 5.00%，张平等 13 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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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东持股 8.50%。上述资本金经上海新高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

（新高信财审验字（2011）第 1249 号）验证，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4）2014 年股权变更 

2014 年 5 月 28 日，张平、高建刚、张献新、宋诗平、邹婷、陈小锋、邵宁、玉兰、

汪敏、吴小婷、李金华、周峻等 12 位自然人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受让上述 12 位自然人所持有的科华检

验 8.25%股权。 

（5）2014 年增资 

2014 年 8 月，根据科华检验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科华检验新增注册资

本 2000.00 万元，分别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认缴 1995.00 万元，杨建华认

缴 5.00 万元。上述新增资本已经上海新高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新

高信财审验字（2014）第 0977 号）验证，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6）2015 年股权变更  

2015 年 4 月 14 日，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和沈育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科华检验 76.42%的股权以及沈育能持有科华检验 3.33%的股权，共计 79.75%的股权。

科华检验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取得了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7）公司更名 

2015 年 6 月 26 日，科华检验名称由上海科华检验医学产品有限公司更改为力因精

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并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取得了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8）截止评估基准日，产权持有人股东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85.00 79.75 

朱德新 1,200.00 20.00 

杨建华 15.00 0.25 

合计 6,000.00 100.00 

3、产权持有人历史财务资料 

产权持有人 2018 年-2020 年资产负债表（合并口径）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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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资产合计 78,378,449.17 78,925,860.70 175,848,094.23 

负债合计 16,572,743.60 18,336,438.84 29,995,510.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61,805,705.57 60,589,421.86 145,852,584.04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9,304,202.38 58,926,831.20 145,852,584.04 

产权持有人 2018 年-2020 年利润表（合并口径）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年份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一、营业总收入 36,032,533.70 43,346,090.05 247,986,491.30 

二、营业总成本 43,442,539.37 45,897,884.29 154,221,325.41 

三、营业利润 -6,985,778.94 -2,302,262.55 101,535,531.20 

四、利润总额 -6,749,157.83 -2,327,889.06 101,467,862.18 

五、净利润 -4,891,726.84 -1,216,283.71 84,973,963.80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54,953.38 -377,371.18 86,925,752.84 

产权持有人 2018 年-2020 年资产负债表（母公司口径）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12.31 2019.12.31 2020.12.31 

资产合计 77,811,611.12 79,050,150,.99 177,187,169.58 

负债合计 16,115,838.18 16,363,557.16 29,853,550.39 

所有者权益合计 61,695,772.94 62,686,593.83 147,333,619.19 

产权持有人 2018 年-2020 年利润表（母公司口径）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年份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一、营业收入 35,434,582.36 42,045,739.98 246,692,475.69 

二、营业成本 25,491,578.23 28,139,291.47 82,347,807.04 

三、营业利润 -5,368,808.38 650,114.11 99,770,622.44 

四、利润总额 -5,131,920.27 615,782.69 99,710,005.33 

五、净利润 -3,817,776.76 990,820.89 84,647,025.36 

上表的 2018 年-2019 年的财务数据摘自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L10126 号）；2020 年财务数据摘自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报表。 

产权持有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主要税种及税率如下：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九江路69号邮编：200002 

电话：021-63391088传真：021-63391116 

电子邮箱：valuer@yinxincpv.com 

8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誉减值测试资产评估报告 

税种 计税依据 适用税率（%） 

增值税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入为基础计算销

项税额，在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差额部分为应

交增值税 

13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及消费税计缴 5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及消费税计缴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及消费税计缴 2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缴 25、15 

4、产权持有人主要业务介绍 

力因精准是一家以研发、生产和销售医疗器械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生产

经营用地 8600 平方米，建有符合 GMP 要求的生产厂房 13400 平方米（其中实验室 4900

平方米），成立了包含中心实验室、测试中心等在内的研发创新中心，逐步形成以标本

采集系统、人类辅助生殖系统、细胞遗传学系列产品、样本处理系统等系列产品为主线

的新兴医疗器械产业基地。 

2015 年，通过产权转移，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产权持有人力因精准的股份，并持续加大投入，使得力因精准从单一的

真空采血管制造企业逐步转型成以精准医疗产品为主的高端医疗器械产品制造商。 

5、委托人与产权持有人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系产权持有人股东。 

（三）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1、为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年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2、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商誉的形成过程及金额 

2015 年 4 月 14 日，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和沈育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力因精准 76.42%的股权以及沈育能持有力因精准 3.33%的股权，共计 79.75%的股权。

力因精准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取得了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誉期初账面值为 16,721,278.60 元，截止评估基准日

计提减值准备为 11,955,041.44 元，期末余额为 4,766,237.1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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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目的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需对所涉及的力因精准医疗产

品（上海）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的可收回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

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四、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是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于评估基

准日的可收回价值。 

本次资产评估范围是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截至评估

基准日对应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具体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值 

1 固定资产 37,682,141.41 

2 无形资产 2,887,506.13 

3 合并报表公允价值调整 2,954,228.01 

合计 43,523,875.55 

上述资产范围经由委托人、执行本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的会计师沟通确定。评估

基准日财务数据摘自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20 年度力因精准

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及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合并工作底

稿。 

产权持有人商誉所在资产组资产的账面记录情况如下： 

（一）固定资产 

项目 项数 账面原值（元） 账面净值（元） 存放地点 状态 

房屋建筑物 4 项 35,800,310.11 27,803,316.43 厂区 账实相符、正常使用 

机器设备 101 项 10,652,731.47 6,745,478.10 厂房内 账实相符、正常使用 

车辆 4 项 1,203,817.22 853,147.96 车库 账实相符、正常使用 

电子设备 445 项 9,440,635.96 2,280,198.92 厂房及办公楼 账实相符、正常使用 

合计 554 项 57,097,494.76 37,682,141.41   

（二）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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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名称 房地产权证编号 取得日期 原始入账价值（元） 账面价值（元） 

松江区叶榭镇 16 街坊 225/1 丘 沪房地松字（2015）第 035649 号 2009-10-31 3,625,600.00 2,815,882.22 

其他无形资产情况如下： 

名称 法定/预计使用年限 取得日期 原始入账价值（元） 账面价值（元） 

Citrix 软件 10 2011-1-1 16,752.14 0.29 

门禁系统 10 2015-10-1 25,000.00 11,875.21 

标本采集软件系统 10 2017-5-1 94,339.60 59,748.41 

合计   136,091.74 71,623.91 

产权持有人办公场所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叶旺路 59 号，系产权持有人所拥有，

已纳入商誉所在资产组评估范围。 

除上述情况外，委估资产均处于正常使用或受控状态，产权持有人未申报其他表外

资产。评估人员未发现资产存在抵押、担保、诉讼等他项权利状态。 

上述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与资产评估合同确定的范围一致。 

五、价值类型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的规定，选择可收回价值

为本次资产评估报告中的价值类型。 

可收回价值是指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 

公允价值指熟悉市场情况的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和自愿的情况下所确定

的价格，或无关联的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一项资产可以被买卖或者一项负债可以被

清偿的成交价格。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市场情况的

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处置费用指与资产处置相关的程

序性费用、法律费用和税费等。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指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是指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

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在选择恰当的折现率进行折现后的金额。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A%A7/7811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5%85%81%E4%BB%B7%E5%80%BC%E8%AE%A1%E9%87%8F/903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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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估基准日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约定，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选取上述日期为评估基准日的理由是： 

（一）根据评估目的与产权持有人协商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使评估基准日尽

可能与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使评估结论较合理地为评估目的服务。 

（二）选择月末会计结算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较全面地反映被评估资产及负债

的总体情况，便于资产清查核实等工作的开展。 

本次评估中所采用的取价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七、评估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6、《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6 号）； 

7、《企业会计准则》（2014 年 7 月 23 日根据《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的决定》修改）； 

8、《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财会[2006]3 号）； 

9、《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财会[2006]3 号）； 

10、《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财会[2014]6 号）；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91号修订）； 

12、《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证监会公告 2018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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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二）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2017 年 8 月 29 日）；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2017 年 9 月 13 日）；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2018 年 10 月

29 日）；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2018 年 10 月

29 日）；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2017 年 9

月 13 日）；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2018 年 10 月

29 日）；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2019 年 12 月

11 日；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中评协〔2017〕35 号（2017

年 9 月 13 日）；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2017 年 9 月 13 日；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2017 年 9 月 13 日； 

1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17〕37 号 2017 年 9 月 13 日； 

12、《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8 号——资产评估中的核查验证》（中评协〔2019〕39

号）； 

13、《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2017 年 9 月 13 日）； 

14、《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2017 年 9 月 13 日修订）； 

15、《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2017 年 9 月 13 日）； 

16、《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中评协〔2017〕45 号（2017 年 9 月 13 日）。 

（三）产权依据 

1、产权持有人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2、不动产产权证； 

3、主要设备的购置合同、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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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车辆行驶证； 

5、其他有关产权证明资料。 

（四）取价依据 

1、评估基准日市场其他有关价格信息资料； 

2、与产权持有人资产的取得、使用等有关的各项合同、会计凭证、账册及其他会

计资料； 

3、委托评估的各类资产申报明细表； 

4、经实地盘点核实后填写的委估资产清单； 

5、Ifind 资讯数据资料； 

6、评估人员收集的各类与评估相关的佐证资料。 

（五）其他依据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第

797 号)；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3、《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八、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介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相关规定，企业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对

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应当自购买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

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应当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

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

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对包

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

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

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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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应当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

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应当

按照该资产的市场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资产的市场价格通常应当根据资产

的买方出价确定。在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应当以可获取的最佳信

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该净额可以参考同行业类似资

产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计。企业按照上述规定仍然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允

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应当以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

额。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

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二）评估方法的选择 

本次评估，商誉所在资产组各项资产存在活跃市场，能够合理估计其公允价值及处

置费用，故本次评估采用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计算资产组可收回价值。 

产权持有人 2018 年-2019 年经营亏损，2020 年经营扭亏为盈，经营状况尚未稳定，

商誉所在资产组未来盈利能力难以合理预测，故本次不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进行评

估。 

综上，本次评估采用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计算商誉所在资产组可收回价值，其计算

公式如下： 

可收回价值=公允价值—处置费用 

注：根据委估资产的特点及本次评估目的，本次对委估资产采用成本法确定其公允

价值。 

处置费用包括处置过程中需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及应缴纳印花税。 

九、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公司选派资产评估人员，组成评估项目小组，历经评估前期准备工作、正式进驻

企业，开始评估工作、完成现场工作、出具评估报告书，具体过程如下： 

（一）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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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评估业务时，通过与委托人沟通、查阅资料或初步调查等方式，明确委托人、

产权持有人、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等相关当事方、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二）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综合分析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评价项目风险，确定承

接评估业务后，与委托人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三）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根据本评估项目的特点、规模和复杂程度，编制合理的资产评估计划，并根据执行

资产评估业务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及时修改、补充资产评估计划。 

（四）现场调查 

根据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对评估对象进行必要的勘查，指导产权持有人清查资产、

准备评估资料，核实资产与验证资料，包括将资产评估申报表与产权持有人有关财务报

表、总账、明细账进行核对，并对相关资料进行验证，采取必要措施确信资料来源的可

靠性，对不动产和其他实物资产进行必要的现场勘查，了解资产的使用状况及性能。 

（五）确定评估方法并收集资产评估资料 

通过对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内资产的调查了解，确定适当的评估方法，同时收集与

资产评估有关的市场资料及信息，根据评估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补充收集所需要的评估

资料。 

（六）评定估算及内部复核 

整理产权持有人提供的资料、收集到的市场资料及信息，在对产权持有人财务经营

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评估基本原理和规范要求恰当运用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形成初步

评估结论，对信息资料、参数数量、质量和选取的合理性等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资产评估

结论，按评估准则的要求撰写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必要的内部复核工作。 

（七）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与委托人及资产评估相关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沟通，听取各方对资产评估结论的反馈

意见并引导委托人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合理理解资产评估结论，出具资产评估报

告并以恰当的方式提交给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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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估假设 

（一）基础性假设 

1、交易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的交易条件等

模拟市场进行估价，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对象最可能达成交易价格的估计。 

2、公开市场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组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的，

在该市场上，买者与卖者的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

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条件下进行的。 

3、资产组持续使用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组将按其评估基准日的

用途与使用方式在原址持续使用。 

（二）宏观经济环境假设 

1、国家现行的经济政策方针无重大变化； 

2、银行信贷利率、汇率、税率无重大变化； 

3、产权持有人所占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4、产权持有人所属行业的发展态势稳定，与产权持有人生产经营有关的现行法律、

法规、经济政策保持稳定； 

（三）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状态假设 

1、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或开发过

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2、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均无附带影响其价值的

权利瑕疵、负债和限制，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之价款、税费、各种应付款项均

已付清。 

3、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房地设备等有形资产无影响

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该等资产中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利影响的有害物质，该等

资产所在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害环境条件对该等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四）限制性假设 

1、本评估报告假设由委托人提供的法律文件、技术资料、经营资料等评估相关资

料均真实可信。我们亦不承担与评估对象涉及资产产权有关的任何法律事宜。 

2、除非另有说明，本评估报告假设通过可见实体外表对评估范围内有形资产视察

的现场调查结果，与其实际经济使用寿命基本相符。本次评估未对该等资产的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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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状态、结构、附属物等进行专项技术检测。 

十一、评估结论 

（一）评估结论 

截止评估基准日，在本报告所列示假设和限定条件下，经过分析测算，力因精准医

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商誉所在资产组可收回价值为 5,767.15 万元。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二）评估结论成立的条件 

1、本评估结论系根据评估报告中描述的原则、依据、假设、方法、程序得出的，

只有在上述原则、依据、假设存在的条件下成立； 

2、本评估结论仅为本评估目的服务； 

3、本评估结论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

抗力的影响； 

4、本评估结论未考虑特殊交易方式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5、本报告评估结论是由本评估机构出具的，受本机构评估人员的职业水平和能力

的影响。 

十二、特别事项说明 

（一）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无。 

（二）委托人未提供的其他关键资料情况 

无。 

（三）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无。 

（四）重要的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情况 

本次评估商誉资产组相关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评

估人员取得了审计后报表及审计合并工作底稿，本次评估是在审计的基础上进行的。本

公司承担引用数据正确的法津责任，但不承担审计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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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期后事项 

无。 

（六）评估程序受限的有关情况、评估机构采取的弥补措施及对评估结论影响 

无。 

（七）其他事项说明： 

1、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

证。 

2、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单由委托人、产权持有人申报并经其确认；本报告以产权

持有人提供的情况、资料真实、合法、完整为前提，其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

由委托方及产权持有人负责。 

3、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

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

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 

4、企业存在的可能影响委估资产评估的瑕疵事项，在委托人（产权持有人）未作

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

相关责任。 

5、本评估结果未考虑因评估增减值可能对评估结论带来的税收影响。 

6、本评估报告仅为本次评估目的提供参考价值。一般来说，由于评估目的不同、

价值类型不同、评估基准日不同，同样的资产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我们对因评估报告

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本报告签字评估师提请报告使用者在使用本报告时，应关注以上特别事项说明及期

后重大事项对评估结论以及本次经济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说明 

1、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在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

有效期限内使用。 

2、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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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3、本报告是关于价值方面的专业意见，尽管我们对评估范围内有关资产的权属

及财务状况进行了披露，但评估师并不具备对该等法律及财务事项表达意见的能力，

也没有相应的资格。因此，若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认为这些法律及财务事项对实现经

济行为较为重要，应当聘请律师或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提供相应服务。 

（二）限制说明 

1、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

的使用人。 

2、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的同意，评估

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3、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对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之经济行为

有效，并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本资产评估报告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内（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有效。当评估基准日后的委估资产

状况和外部市场出现重大变化，致使原评估结论失效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重新委托

评估。 

十四、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21 年 4 月 12 日 

十五、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签名和资产评估机构印章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师：冯卡 

 

  资产评估师：刘亮 

2021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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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承诺函； 

3、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4、上海市财政局备案公告（沪财企备案﹝2017﹞7 号）复印件； 

5、评估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6、资产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7、资产评估委托合同复印件； 

8、资产基础法评估明细表； 

9、资产账面价值与评估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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